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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攀登人生的第一座雪山”“徒步丈量世界”……近

年来，户外运动成为一种别样的休闲娱乐方式。登山徒

步、夜爬、骑行成为年轻人亲近自然、释放压力、挑战自

我的新选择。

  然而，户外运动亦伴随着高危险性。中国探险协会

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完

全统计，2023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25起，涉及人员

1350人，其中山地事故216起，占事故总数的50.8%，较

2022年增长14.2%；造成156人死亡，26人失踪。在户外运

动细分项目中，登山和徒步相关事故数量位居前二，分

别为156起和83起。

  户外运动缘何意外频发？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如

果在网红野生景点内探险时发生事故，推荐平台是否

该承担责任？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业

内人士和法律专家。

入行门槛偏低

专业能力不足

  “户外运动频发事故，与不专业密切相关。”多名驴

友和业内人士说，近些年，各种各样的户外组织如井喷

般涌现，但其中不少都没有经过注册，领队也没有接受

过系统的专业培训，给户外活动参与者埋下了安全隐

患。越来越多的驴友在追求刺激、争相打卡野生景点的

同时，缺乏户外运动知识和对大自然的敬畏，也给自己

带来了风险。

  不专业，则是因为入行门槛低。有业内人士透露，

由于目前国家对于这类组织没有明确的监管手段，导

致户外组织野蛮生长。

  “现在人们对户外运动的需求大，但很多旅行社没

办法提供相应的服务，大家怀着侥幸心理，也就滋长了

一些不正规的户外组织。”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

会长刘思敏说。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究与规

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指出，户外组织的专业度

与当前社会的户外运动热并不匹配，这必然会放大相

应的风险。这些“草台班子式”的户外运动组织，不仅未

能发挥驴友们期待的专业性，反而借助户外运动热大

肆拓展不正规业务，这无异于是在放纵风险。

  “目前确实存在不少没有资质或专业训练的个人

和组织。”北京中科博道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宋媛说，

此类组织野蛮生长，一是由于管理问题，目前对自发的

户外运动和组织尚没有明确的监管办法；二是监管较

难，目前很多户外活动通过社交平台宣传招募或自发

组织，很难进行有效监管。

  还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户外组织里的领队，素

质也是参差不齐。

  “目前我国没有对户外运动领队应取得的专业资

质作出明确、强制性规定。同时，户外爱好者缺乏相应

的户外专业知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有着15年户外探

险经验的体育教练刘臣（化名）告诉记者。

应当量力而行

把握潜在风险

  在户外运动热之下，齐晓波建议户外运动爱好者

参与由正规、经注册的户外公司组织的活动，同时将各

类App平台上的线路提示当作参考指南，根据自身能力

和经验选择相匹配的运动项目。

  刘思敏针对所谓的网红路线或驴友小众路线提出

看法：“现在旅行社提供的是大众化商业服务，而部分

旅行者有更多好奇心、求知欲以及自我挑战的需求，这就

有了驴友们先行开发的一些线路，来填补市场的空缺。”

  “这种‘驴友线路’是具有先行性和开拓性的，在合

法范围内值得鼓励。然而，户外运动属于一种‘特种旅

游’，天气、路况往往随时变化，在跟随路线出行的时

候，户外运动爱好者也应当量力而行，一定要认识到潜

在的巨大风险。”刘思敏说。

  宋媛认为，这种现象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网红路线和

“野路”确实为爱好者提供了新奇的体验，比起常规线路

更有挑战性和刺激感，能激发运动的兴趣，丰富体验。但

从另一方面来看，“野路”安全风险系数更高，保障体系不

完善，同时大批人流跟风进入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应该尽快落实监管主体和部门，可以联合体育、文旅

等部门，推出行业监管政策和标准，同时制定专业资质标

准，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宋媛说。

  在刘思敏看来，目前，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立法仍不

够具体详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户外组织违法成本

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高，消费者的维权积极性不足。

“一旦发生事故，我国对于非法户外组织惩罚性赔偿的

相关规定存在不足。除了监管外，‘法治’更为重要，要

及时为非法户外组织划定法律红线。”

领队如若营利

需担更多责任

  如果因为看了徒步软件或者一些平台上推荐的驴

友“野路”而发生伤亡，相关人员或平台是否需要担责？

  齐晓波指出，民法典对文体活动作出了“自甘风

险”的特殊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

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如果活动的召集策划者是组织或单位，而领队是

执行组织决定，那么领队属于职务行为，该组织者属于

活动的召集策划者，由组织承担责任。”齐晓波说，如果

召集策划者不是民法典规定的组织，而是AA制的个

人，那么领队的地位就相当于“组织者”。若队员受损

害，如果领队非营利，那么其安全保障义务仅限于合理

范围之内，即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领

队有营利行为，在确认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

下将承担赔偿责任。

  “就目前来说，此类事件中，平台的责任极难判定，

驴友也很难维权。”在宋媛看来，平台是否需要担责较难

判定，需要根据多方面因素判断。平台、发布者和伤者都

有相应的责任。平台对发布的信息应该具有审核义务，对

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应该及时进行审核、删除、声明等举

措。如因平台原因对多次反馈、举报的危险信息未及时处

理，引起扩散传播，平台应承担相应责任。

  也有资深从业者表示，期待平台通过审核把风险

控制到零是不现实的，但负有审核义务的相关平台应

当对这种旅游“野路”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优化或审核，

或者对内容进行标记和下架。

  此外，记者注意到，社交平台的徒步团报名页面中往

往会标注“免责声明”，称如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组织不承

担任何责任。那么，这些组织是否真的可以“免责”？

  齐晓波认为，无论是谁组织的探险，一旦发生事

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组织者都必须承担后

果，任何形式的“免责书”都无法让他们逃脱责任。

  “组织的免责声明并不能完全免责，责任判定要基于

法律法规的要求。”宋媛说，如果组织者违反民法典相关规

定，或因组织方的重大失误或救助不及时，造成人员伤亡，

组织方单方面提出的不合理的免除责任无效，仍应承担相

应责任。如参与者自身存在过错，也不意味着组织者完全

可以免责，具体的责任划定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近段时间，夜爬在全国多地成为热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

择夜爬这种“特种兵”式的出行，从凌晨开始登山，期待在清晨登

顶，收获一场日出。

  夜爬到底有多火？

  在北京从事旅游行业的吴伟（化名）是这样形容的：“凌晨的泰

山，游客比白天还多，年轻人是主力军。到十八盘的时候，就像是早

高峰的北京地铁1号线，被人流推着走。所有能靠着的、能坐着的地

方都是人。台阶上坐着的一个人站起来，马上就有一个人补上去。

抵达南天门时，场面更是壮观，到处都是裹着军大衣等日出的人。”

  青木是一名旅游博主，为了发一篇“夜爬泰山看日出”的博文

引流，前段时间他置办齐装备，选了一个假期就出发去泰山了。

  当天凌晨1点，刚下过小雨，他开始夜爬。爬到山路中段，他

感觉有些拥挤，一些下山的游客为了避开人群，选择从路边的斜

坡“冲”下去。“那个斜坡上零碎的石块特别多，也看不清前路，可能

哪个石头不稳就摔倒了，还容易发生踩踏，很危险。”青木回忆道。

  凌晨5点，青木终于抵达泰山的玉皇顶，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夜

爬“奇观”——— 远观，成片黑压压的“路障”，走近一看，是登顶后正

在等待日出的游客。“凌晨山上气温非常低，他们就裹着军大衣睡

在路边、小土堆旁和小树林里，如果不注意，很容易被他人踩伤。”

  天蒙蒙亮，青木开始下山。因为想走“不一样”的路，他打开

某徒步软件，翻出一名驴友分享的“野路图”。“其实官方有安全的

下山路线，但我还是选了野路，因为看网上有很多人走过，也有人

拍过类似视频，加上自己体力还可以，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直到遭遇了无法预料的险境，青木才意识到走官方发布的

下山路线的重要性。

  因前半夜下雨，驴友的足迹被冲掉了，青木只能顺着杂草丛

生的山沟走，这条山沟湿滑泥泞，陡峭又没有抓手，他没有别的

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贴着岩石一点点往前挪动，可他越走越偏，

好不容易挪到山沟的尽头，却发现一个深不见底的悬崖横在眼前。

  “我当时一下就慌了，左右望了下，没有别的路可走，想原路

返回，但那条路没有抓手，要往回走也几乎不可能。”慌乱中，青

木拨打了景区的电话，将他的轨迹发给管理员。

  因为山里的树木岩石遮挡，起初景区管理员用望远镜也找

不到他的身影，最后不得不启用无人机。在被困数小时后，青木

终于听到了头顶无人机的轰鸣声，他掏出包里颜色鲜艳的一块

布使劲挥舞，终于被工作人员发现。

  “山里地势复杂，视野不开阔，很多路我用肉眼根本看不见，

景区工作人员用无人机帮我探路。”青木“吊着一口气”，按照工

作人员的指引艰难前行，终于走回了景区官方路线，安全下山。

  “各种风险，是我走之前没想到的。”青木说，社交平台和徒

步软件上所呈现的线路情况与真实状况大相径庭，网上的线路

只划出一个平面的直线，至于路上有没有陡坡或悬崖，需不需要

攀岩，这些都只有到了现场才知道。

  同样因夜爬被困在山里的，还有浙江小伙朱筑。今年7月，朱

筑为了看日出，选择到云南苍山夜爬。

  “我知道有点危险，但看到很多人去爬，也看了网友的攻略，

自己做了一些准备就过去了。”他和青木一样，选择了徒步软件

上驴友分享的“野路”。他计划爬“野路”登顶，再坐山顶的索道下山。

  但他低估了夜爬“野路”的危险——— 这条“野路”没有步梯，全是斜坡，更没有灯光。

  “根本没路，只能硬着头皮走，有些地方真的非常危险。”朱筑回忆，在途中，他遇

到一座峭壁，这是他在出行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那座峭壁需要攀岩过去，当时很黑，我只带了手电筒，没带头灯和绳索。”朱筑把眼

前的峭壁称为“绝望坡”，无奈之下，他只能用嘴咬着手电筒，手脚并用，艰难地爬上峭壁。

  爬斜坡、攀峭壁已经耗费了朱筑近乎全部的体力，而他仅爬到了半山腰。这时，山

里突然下起了雨，刮起了大风。夜晚山里气温骤降，天气变幻莫测。因缺乏经验，朱筑

没有扎紧冲锋衣，雨水顺着领口渗入弄湿了内衣。他坐在路边，感觉体温一点点往

下降。

  “我当时想下撤，可来的那条路非常陡，我不知道怎么下去，好像只能往上走。”朱

筑再度陷入绝望，他既无法下撤，又因为失温和体力不支无法登顶，只能拨通救援队

的电话，在原地等待，“山上越来越冷，我都觉得撑不到救援队来了”。

  所幸，在朱筑等待的间隙，一名驴友发现了他，并将他一路扶到了索道。

  “看到那名好心驴友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朱筑回忆说，“这种九死一生的

经历太难忘了。游客尤其是户外‘小白’，千万不要盲目跟从一些网红分享的‘野路’或

夜爬路线，真的太危险了！”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

  登山徒步作为一项亲近自然的户外运动，近年来备受追捧，

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前往雪山、山谷、溪流、高原的旅程。可在这

些旅程中，安全意外频频发生，非正规户外组织、违规攀登等问

题陆续浮出水面。

  前不久，来自广东的鹤鸣被社交平台上“攀登人生的第一座

雪山”这一口号吸引，决定去爬被评为“入门级雪山”“小白友好”

的四姑娘山大峰。做好攻略后，他跟团出发了。

  没想到，一开始就碰到了不靠谱的团队和向导。

  “我们要先徒步到大本营，到了大本营后，每两个人会分到

一个向导。向导说会全程带着我们上下山。”作为登雪山的“小

白”，鹤鸣紧跟着向导的脚步爬了一大半路程，可在登顶前的最

后一个山坡，他的向导却“罢工”了。

  “他让我先上去，说一会儿再来找我。我当时一下就蒙了。”

由于心里有冲顶的执念，鹤鸣还是选择继续向前。途中，他遇到

了同团的其他驴友，他们同样没有向导护航，“一下子感觉原来

冲顶基本上还是靠自己”。

  顺利冲顶后，鹤鸣想起先前与向导的约定，于是在原地等待

向导。“我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那时已经到早上8点半了，一同

登顶的其他组的向导让我赶紧下撤，再晚一点会有大雪，很危险。”

  鹤鸣这才意识到自己处在险境边缘，随即跟随其他向导和

驴友迅速下山。

  “下山的坡太陡了，途中我不小心滑倒了，顺着冰面一直滑，

那时候速度已经失控了，还好同行的人把我拉住了，否则就会撞

到前面的岩石，还可能滑坠。”鹤鸣回忆说，自己至今仍感到

后怕。

  途中，鹤鸣还看到，有同行的伙伴因为高原反应而神志不

清，被救援队“拖着下山”的场景。

  经历了这一遭，鹤鸣觉得不能轻信所谓的“网红攻略”，要理

性评估自己的能力，更要选择足够专业的团队，“碰到不靠谱的

向导，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现在市面上不正规的组织太多了，他们大多只是充当联系

车辆、食宿的中介，领队扮演‘徒步搭子’的角色，对游客的安全

不负责任。”四川某知名户外登山组织负责人袁行透露，这些不

具备资质的户外组织大多由驴友个人发起，其推广的线路大多

只是个人登山徒步过的线路，并非经过科学勘察的路线。

  “我们一般会用卫星地图勘察整条线路的安全性，评估路线

的难度，考虑整条路线的地形、天气、距离、沿途吃住安排以及物

资运送的问题，同时安排1：1或1：2的游客向导配比，加上额外的

后勤保障人员。”袁行说，带队攀登雪山需要从当地体育局取得

攀登许可证，才能合法上山。

  他介绍，从今年起，四川地区的一些知名雪山景区开始被严

格监管，不正规的户外组织已经无法带团上山，因为他们没有经

过正规注册，也没有具备专业资格的领队。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知名雪山景区被禁止攀爬后，一些

非正规户外组织又开始另辟蹊径。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部分户外

组织开始宣传所谓的“四姑娘山平替”“哈巴雪山平替”等线路。

这些线路以低价、人少、小众的特点吸引了不少网友，但这些线

路在业内人士眼中大多属于违规攀登“野线”。

  一家户外组织向记者主推四川省小金县的图吉纳峰线路。但查阅相关资料，记者

发现，小金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已发布文件，明确将图吉纳峰列为禁止攀登的区域。

当记者问及该户外组织向导是否还能继续攀登该山峰时，向导仍然强调“只有我们一

家是具有攀登资质的俱乐部”。

  据业内人士介绍，图吉纳峰海拔5018米，未经开发，危险系数极高。今年4月，曾有

一名驴友擅自闯入坠崖身亡。

  而向记者介绍这一线路时，这家户外组织却绝口不提攀登的危险性，还强调没有

雪山攀登经验的游客也可以报团，并称“我们就喜欢带‘小白’，可以给足人生中第一

座雪山的体验”。

  当记者问及相关协议签署问题，该组织工作人员回复道：“登山怎么会签协议呢？

会签生死状，买保险。”同时不断催促记者交纳总金额30%的定金，并强调“就算你一

个人来也能带你上去”。

  “违规攀登其实很普遍，四川地理资源非常丰富，很多非正规户外组织就会带人

违规攀登，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风险，出事也往往是因为违规攀登。”据袁行介绍，四川

当地的一些“小雪山”没有严格的看守，当地居民也不会刻意阻拦游客进山，“山太多

了，即使有政策，还是有人偷偷进山，很难管住，危险也随之而来。”

户外运动事故频发，责任谁来担

享受野趣，莫忘了系好“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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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步、登山、露营，不走寻常路、追求原生态野趣的户外运动正在从小众逐渐走向大

众，成为流行的游玩方式。

  然而，不少新手盲目跟风，以为“来都来了”“有腿就行”，忽略了户外运动的风险。近

半年来，户外运动安全事故频发：云南雪邦山5名大学生爬山被困；北京5名高中生爬野

山被困；一男子徒步广东深圳七娘山猝死；浙江台州石人峡2名驴友横渡急流时不幸遇

难；25人徒步海南保亭吊罗山林区被困……

  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户外探险旅游活动温馨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参与

探险活动时不追寻刺激、盲目探险，谨慎前往无人区和人烟稀少区；切勿选择无资质、无

安全保障的单位和个人组织的各类活动，不盲目尝试没有安全保障的户外探险活动。

  为深度挖掘户外运动背后暗藏的风险，探讨事故发生后的责任划分，法治经纬版今

天推出专题报道，以期规范户外运动健康发展，让公众更好、更安全地享受户外运动。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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